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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阳古城G-8-WK03地块（乔家巷与东南营街交叉口

东南）控制性详细规划文本

1.总则

1.1 本规划适用范围（以下简称范围）：规划地块位于安阳古城，

乔家巷与东南营街交叉口东南，规划总用地1.66公顷。

1.2 制定本规划的主要规划依据：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(2019修正)；

（2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(2019修订)；

（3）《城市规划编制办法》（建设部第146号令）；

（4）《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》（GB50137-2011）；

（5）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《 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

用地用海分类指南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(自然资办发[2020]51号)；

（6）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（GB 50016—2014）[2018年版]；

（7）《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》(GB 50352-2019)；

（8）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（GB 50180--2018）；

（9）《安阳市城市规划技术管理暂行规定》（安规委[2014]5号）；

（10）《安阳市海绵城市建设项目规划设计导则（试行）》（AY01-2016）；

（11）《安阳市城市总体规划》（2011-2020年）；

（12）《安阳市总体城市设计》；

（13）《安阳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（2011-2020）》；

（14）《安阳古城保护整治复兴规划设计》；

（15）《安阳古城控制性详细规划》；

http://www.szplan.gov.cn/szupb/upload/1/zxl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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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6）《安阳市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》(2015-2020) ；

（17）《中共安阳市委城乡规划委员会会议纪要》（2021年第6次会

议）；

（18）《安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安阳市乔家巷与东南营街交叉口东南地

块用地性质调整的批复》（安政文[2022]3号）

（19）《安阳古城G-8-WK01等地块（文明大道与东风路交叉口西北）

控制性详细规划会议纪要》（安控详 【2021】34号）；

（20）相关规范和标准。

1.3 本范围内的一切规划与建设活动除符合本规划外，尚应符合国

家现行的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规定，确需修改本规划的，

应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修改。

1.4 强制性内容包括地块的主要用途、建筑密度、建筑高度、容积

率、绿地率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规定。

1.5 对本规划确定的地块进行细分时，应按规定程序重新报批确定。

1.6 本规划解释权归安阳市人民政府。

1.7 本规划自安阳市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实施。

2.规划目的

2.1 对建设项目进行有效地用地控制和规划管理，为土地综合开发

和规划管理提供必要的依据，同时用以指导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编

制。

2.2 规划确定全面合理的控制指标体系，为本规划区域的开发建设，

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，发挥重要的控制指导作

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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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土地利用性质

3.1 本范围内土地利用性质主要包括商业用地和城镇道路用地，详

见图则对用地性质的规定。

3.2 本规划所确定的用地面积及范围以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为

准。

4.土地开发强度

4.1 土地开发强度控制指标详见图则。

5.建筑退让

5.1 地块内建筑后退道路红线和用地红线要求以图则图示为准。

5.2 相邻建筑的距离按照《安阳市城市规划技术管理暂行规定》、

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（GB 50016-2014）[2018年版]、《民用建筑

设计统一标准》（GB 50352-2019）等相关规范、标准执行。

6.配套设施

6.1 本范围内配套设施设置详见“配套设施规划一览表”（表6.1）。

表6.1：配套设施规划一览表

设置地块 项目名称

用地

面积

（m
2
）

建筑

面积

（m
2
）

备注

G-8-WK03

物业管理 —— 80

垃圾收集点 —— ——
服务半径不应大于 70m，宜采用分类

收集

防空地下室 —— —— 按照人防要求设计修建防空地下室

邮件和快递

送达设施
—— —— 应结合物业管理或在居住街坊内设置

垃圾转运站 —— 230 含城市公厕（50m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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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置地块 项目名称

用地

面积

（m
2
）

建筑

面积

（m
2
）

备注

城市公厕 —— 50

6.2 规划地块内设置热交换站、变电室等市政公用设施，需满足供

热、供电负荷以及相关设计要求；用地内应设置邮件和快递送达设施,

应结合物业管理设施设置。

6.3 本规划中配套设施依据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(GB 50180

-2018)的相关要求以及本范围内人口规模综合确定。

6.4 本规划规定的配套设施是为本范围服务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，

不得随意减少数量或压缩规模。

7．道路交通

7.1 本地块对外联系的市政道路为东南马道和东南营街。

7.2 本地块内的城市道路：

城市支路：东南马道（乔家巷-街坊路），红线宽度 9 米，单向通行，

单向两车道；

东南马道（街坊路以东），红线宽度 7.5 米，单向通行，单向两车道；

东南营街，红线宽度 4 米。

8.“海绵城市”设计指引

为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，规范和统一安阳市海绵城市建设项目

的规划设计标准，使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的构建做到技术先进、经济

合理、安全可靠。

建设项目应通过室外总平面、竖向、园林、给排水、道路、建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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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构、经济等相关专业的紧密结合、相互协调，按照“减轻影响、管

理影响”的低影响开发理念优化空间利用方式、加强规划设计的整体

统筹，因地制宜进行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的构建，维持或恢复场地的

“海绵”功能。

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的规划设计应遵循“统筹协调、合理布局、

保障安全、改善生态、保护环境、综合利用”的原则，促进城市可持

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，在加强雨水资源化利用的同时，兼顾径流污

染控制和城市防灾要求。

充分结合现状地形地貌、水文地质条件等进行场地设计与建筑布

局，采取降低不透水区域的面积比例，将拟建的不透水建（构）筑物

布置于透水性较差的区域，分散布局不透水下垫面，在建筑、道路周

边布置下沉式绿地以消纳径流雨水等措施，尽量减轻建设工程对自然

水文特征的影响。

优先采取减缓产生汇流的综合控制措施，充分发挥地表调蓄与净

化等措施来管理建设工程对自然水文特征的影响，最大限度地发挥场

地对雨水的自然积存、自然渗透和自然净化功能，减少对调蓄控制设

施的建设需求。

道路及建筑物周边绿地应合理设计下沉区，进行下沉式绿地建

设，充分利用绿地接纳周边所需控制的雨水径流，并采取适当措施将

雨水引入绿地下沉区。

根据《安阳市海绵城市建设项目设计导则》，结合我市的地表径

流特征、土壤渗透特征、地下水位分布及相关的工程措施，确保我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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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城区年径流总量率符合要求。

9．城市设计及其他有关规定

9.1 本范围内的建筑及环境设计应遵循下列原则：

（1） 建筑风貌与色彩

规划范围内建筑风格采用传统风貌，平面布局形式为传统院落

式，并保持沿街界面的连续完整；建筑材料以传统建材为主，如青砖、

灰瓦和木材；建筑主体色彩采用灰色系和褐色系；屋顶形式采用传统

坡屋顶。

（2）建筑高度

韩王庙、昼锦堂建设控制范围线以内及东南营街南侧20米,东南

马道北侧、西侧20米范围内，建筑高度以一层为主，局部二层，二层

所占比例不宜超过15%。一层建筑檐口控制高度＜4米，屋脊控制高度

＜7米，二层建筑檐口控制高度＜7米，屋脊控制高度＜10米。其他区

域建筑应符合地块高度控制要求。

（3）垃圾转运站和公厕应采用传统建筑风貌，与周边环境相协调。

（4）通过有效的照明设计，突出建筑形象，创造良好的城市夜景。

9.2 G-8-WK03地块控制一条4米宽南北贯通连接东南马道和南头道

街的街坊路，线型可在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中确定。

9.3 部分规划用地位于全国文物保护单位韩王庙与昼锦堂的建设控

制地带内，新建建筑以历史建筑风格为主，与韩王庙与昼锦堂、乔家

巷等街道民居建筑风格协调一致。且地块内建设活动应征求文物保护

管理部门的意见，并严格遵守文物保护规划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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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4 规划范围内的现状景观树应征求园林部门的意见予以保留，并

在项目建设时采取措施维护其正常生长。

9.5 东南营街为二类传统街巷，保护其街道走向、名称不变，控制

街巷两侧与传统风貌相协调。打通东南马道，加强街巷的通达性。

9.6 G-8-WK03地块南部用地规划为古城东南角楼节点的开放空间，

在建设工程设计方案阶段应梳理水形、地形，恢复“舍后清渠”的历

史景观意向。

9.7 规划控制韩王庙、昼锦堂至彰德府城墙魁星阁的视线通廊，地

块内建筑高度应使人视点位于韩王庙主入口能看到魁星阁全貌。

9.8 配电设施应设置在地面层，并符合《安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

于加强我市电力设施建设管理的通知（安政办明电[2021]64号）》的

要求。

9.9 地块建设施工前必须进行文物勘探，确保地下文物安全。

9.10 地块在开发建设时，应整体考虑地上、地下的建设，地下空间

主导功能为停车、人防，开发深度0-6米。

9.11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阶段应按照《安阳市海绵城市建设项目设计

导则（试行）》和《安阳市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》(2015-2020)执

行，并充分考虑“绿色建筑”的建设要求。

9.12 本范围内的公共空间必须为所有人（尤其残疾人）提供安全舒

适的通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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